
 

 
 

个人资料保障法 2010 

                                                                         

 

卢源来专科医院（15761-M）尊重其患者和供应商/服务供应商的隐私，并承诺保护您完整的个人资料，并根据法律规定对其进

行处理。根据法律规定，以及 2010年--个人资料保护法令，我们准备了此项公告，说明收到您的个人资料后本院所扮演的角色

和职责。 

 

领取/来源/个人资料的处理  

 

您或提供我们与您有关的资料，并不仅限于姓名，年龄，身份证/护照号码，住址，出生日期，性别，婚姻状况，配偶及直系亲

属，职业，种族，电子邮件地址和国籍甚至您的身体和健康状况，这或在咨询治疗/或应用程序时，协议和其他相关的沟通需要

中获取。 

 

个人资料收集的必要性和目的 

 

个人资料收集是必要的，但不限于以下事项：  

 

- 医疗/健康咨询和治疗  

- 与您沟通和更新我们的服务  

- 监管，法律和法定要求 

- 从事医疗中心的相关服务运作 

 

失败/拒绝提供个人资料  

 

如果您打算寻求咨询和接受治疗或订立任何的商业交易，您是必须提供个人资料。若您未能提供我们或阻止我们收集/获得用于

上述目的的个人资料，这将导致我们无法为您提供服务，并履行作为一个医疗中心，医疗人员的义务或参或任何的商业交易。 

 

资料完整性与存取 

 

我们所持有您的个人资料是准确的，正如此资料是由您提供的。因此，它应是你的责任和义务，确保您所提供的所有信息和个

人资料是正确，准确，完整，最新和没有误导成分。您可以对您的个人资料要求修改，补充或删除但必须缴付特定费用。如果

您想进行任何查询，更正，投诉或阅读您的个人资料，您可以联系： 

 

负责人：PDPA 官员 

电话号码。 ：04-238-8003 

传真号码。 ：04-2388984 

电子邮件地址：lsc@lohguanlye.com 

 
 

披露 

 

我们将不会使用和公开您的个人资料，除了上文所载以外及以下方面用途： 

本院的独立医疗顾问 

您的保险公司 

第三方管理员 

第三方供应商/服务提供商 

其他专业人士，例如律师，审计师。 

当您授权和允许 

政府部门和法律所需 

 

同意权和选择  

 

为了继续成为病人或供应商的服务提供者，您已同意让我们使用或披露您的个人资料给当事人和上文所载之目的。您可以以书

面通知我们，限制或拒绝我们使用您的个人资料如前述之用途。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无法继续给您提供我们的服务

或参与任何商业交易，以及履行作为一个医疗中心，医疗服务提供者的责任。 
 

 

  


